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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第2屆農業專業技術團農業師傅招訓簡章 

一、 依據：106年度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2.0措施-第2屆農業專業技術團計畫 

二、 招訓對象: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外籍配偶指外國人與在中華

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永久居留或定居者；大陸

地區配偶指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獲准依親居留、長期居

留或定居者。) 

(二)身心健康，能勝任外勤農業工作，思想純正、品行端正、無不良素行及

嗜好者，符合農業業務性質需求，能適應農業外勤各項工作者，並配合

及接受調度單位之調派工作。 

(三)具有機(或汽)車駕照者。 

(四)需具有公立醫院檢查合格體檢表(第一階段甄選成績前45名錄取者應檢

附予調度單位)，未符合下列項目不予錄取(訓)，含以下項目：  

1. 視力矯正一點零以上及無色盲、聽力正常及四肢健全。  

2. 尿液檢查(含嗎啡、安非它命毒性反應)。 

3. 身心障礙身分者，應符合農業業務性質需求，能適應本計畫之業務性質

需要，有工作能力，能適應實際從事農糧工作(嫁接、剪枝、套袋、疏花、

施肥、採收、噴藥、除草等）及其他與農業相關之各項工作，並具備緊

急應變能力及體力足以勝任所指派之工作者。 

三、 錄取名額：每一調度單位擇優正取30名，備取數名，正取及備取名額得視

實際需要上下調整人數。 

四、 報名日期： 

106年6月5日(一)至106年6月23日(五)，每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止於報名地點親自報名。 

五、 報名方式及地點： 

(一)報名方式：一律親自報名。 

(二)報名地點：本計畫劃分彰化技術團、嘉義技術團、臺南技術團、高雄六

龜技術團、屏東屏北技術團、宜蘭技術團、花蓮技術團、臺東技術團等8

團，請考生選擇並依據可配合技術團服務區域處，擇一團報名，考生不

得重複報名上開農業專業技術團及本計畫-農事服務團(桃園縣、新竹縣、

苗栗縣、南投縣、雲林縣、宜蘭縣、花蓮縣)，經查重複報名者，不予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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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錄取者，取消錄取資格。各技術團報名資訊如下： 

1. 彰化技術團：彰化縣農會、彰化市中山路2段349號13F、洽詢專線：

04-7268003、聯絡人：陳立群先生、E-mail：lcc6308@ms33.hinet.net 

2. 嘉義技術團：嘉義縣太保市農會、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58號、洽詢專線：

05-3711101 轉 126 、 聯 絡 人 ： 劉 文 吉 先 生 、 E-mail ：

george903930@hotmail.com 

3. 臺南技術團：臺南市仁德區農會、台南市仁德區仁義里中正路2段1136

號、洽詢專線：06-2793911轉901-904、聯絡人：黃慧君小姐、E-mail：

iltw1059@yahoo.com.tw 

4. 高雄六龜技術團：高雄市六龜區農會、高雄市六龜區義寶里光復路107

號、洽詢專線： 07-6892111、聯絡人：施秀鴛小姐、 E-mail：

s00168.s00168@msa.hinet.net  

5. 屏東屏北技術團：屏東縣農會、屏東縣屏東市瑞民路6號3樓、洽詢專線：

08-7223805#325、聯絡人：吳瓊華小姐、E-mail：aiwa911@gmail.com 

6. 宜蘭技術團：財團法人蘭陽農業發展基金會，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1

號3樓，洽詢專線：03-9251000*3603、3601，聯絡人：謝小梅小姐、蔡

淑慧小姐，E-mail：may160387@hotmail.co、shuhuirjrs@gmail.com 

7. 花蓮技術團：花蓮縣富里鄉農會、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9鄰東湖6號、洽

詢專線：03-8821991、聯絡人：林秋枝小姐、E-mail：u653314@gmail.com 

8. 臺東技術團： 太麻里地區鄉農會、臺東縣太麻里鄉外環路161號、洽詢

專 線 ： 089-781733#39 、 聯 絡 人 ： 江 俊 賢 先 生 、 E-mail ：

iloveyoudj0911948297@gmail.com 

六、 報名應繳證件：完成報名後，不得要求將所繳交的資料還返。  

(一) 報名表一式二份，填妥相關資料並附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照片3張。 

(二) 國民身分證正反分開之影本。 

(三) 檢附報名者任何與農業有關之影本資料，以作為書面審查依據。報名時

應一併檢附，完成報名後不得要求補附或抽離資料。 

(四) 公立醫院體檢表各乙份(報名時免付，惟於第一階段錄取45名者，應於本

會區農業改良場受訓時，檢附予該場轉調度單位)。 

(五) 需有機(或汽)車駕照影本各乙份。 

(六) 報名費：免繳交。 

mailto:may160387@hotmail.co、shuhuirjr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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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貼足掛號郵資25元之回郵掛號信封(如未貼足郵資或未詳細填寫收件人

姓名、住址，筆誤無法寄達者，自行負責)。 

(八) 報名資格或繳交證明文件不得虛偽造假，經查發現填寫不實或與規定不

符合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九) 切結書(應於報名現場簽名及蓋章，未於報名現場簽名蓋章者，請重簽切

結書)。 

七、 農業師傅甄選及錄訓方式： 

(一) 第一階段甄選方式、時間及地點: 

1. 甄選方式:  

(1)體能測試：占第一階段成績40%。男生負重10公斤、女生負重5公斤砂

包(或等同重量)，進行50公尺單程競跑，體能測試以電腦或碼錶方式

計時，砂包與考生同時通過終點線始得計分。考生應於指定時間前完

成報到，未完成報到，或報到時間超過實際分組應考時間，考生不得

要求主辦單位補考。體能測試一律穿著運動鞋 (不得赤足測試，否則

視同棄權)，經現場唱名三次不到視同棄權；請自行做好防護措施，以

策安全，如體力不能負荷、孕婦、高齡者，請勿應試，若發生意外傷

害請自行負責。 

(2)書面審查：占第一階段成績60%。請檢附和農業有關之任何經歷、學歷、

學習證明、得獎事蹟、證照，或其他有利報名者之影本資料，以供主

辦單位書審。 

(3)第一階段男女錄取名額計45名：惟視各技術團所在地之作物別、農事

需要及工作類別而有男女技術別之需求，並得視第一階段考試成績由

調度單位調整男女錄取名額。 

(4)第二階段考試：第一階段錄取成績依上開體能測試及書面審查結果，

並參據男女技術別之需求，共錄取45名參加第二階段農業專業技術訓

練。 

2. 甄選時間:由調度單位各別通知考生應於指定時間前完成報到，未完成

報到，或報到時間超過實際分組應考時間，考生不得要求主辦單位補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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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彰化技術團：106年6月24日(星期六)，報到時間自上午8時30分至9時

00分開始辦理報到。9時00分至10時00分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員說

明計畫執行相關疑義，10時00分開始體能測試。 

(2) 嘉義技術團：106年6月23日(星期五)，報到時間自上午9時00分至9時

30分開始辦理報到。9時30分至10時30分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員說

明計畫執行相關疑義，10時30分開始體能測試。 

(3) 臺南技術團：106年6月25日(星期日)，報到時間自上午8時30分至9時

00分開始辦理報到。9時00分至10時00分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員說

明計畫執行相關疑義，10時00分開始體能測試。 

(4) 高雄六龜技術團：106年6月19日(星期一)，報到時間自上午8時30分

至9時30分開始辦理報到。9時30分至10時30分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

員說明計畫執行相關疑義，10時30分開始體能測試。 

(5) 屏東屏北技術團：106年6月24日(星期六)，報到時間自上午8時30分

至9時00分開始辦理報到。9時00分至10時00分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

員說明計畫執行相關疑義，10時30分開始體能測試。 

(6) 宜蘭技術團：106年6月26日(星期一)，報到時間自上午8時30分至9時

開始辦理報到。9時00分至10時00分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員說明計

畫執行相關疑義，10時00分開始體能測試。 

(7) 花蓮技術團：106年6月24日(星期六)，報到時間自上午9時30分至10

時00分開始辦理報到。10時00分至11時00分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員

說明計畫執行相關疑義，11時00分開始體能測試。 

(8) 臺東技術團：106年6月26日(星期一)，報到時間自上午9時00分至9時

30分開始辦理報到。9時30分至10時30分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員說

明計畫執行相關疑義，10時30分開始體能測試。 

3. 甄選地點: 

(1) 彰化技術團：南郭國小(彰化市中興路98號)  

(2) 嘉義技術團：嘉義縣太保國中(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36號)。 

(3) 臺南技術團：仁德國小區仁義里中正路2段8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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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雄六龜技術團：六龜國小(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40號)。 

(5) 屏東屏北技術團：仁愛國小(屏東縣屏東市仁愛路98號)。 

(6) 宜蘭技術團：宜蘭縣立體育場；地址：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755

號（暫訂，另由調度單位通知報名者）。 

(7) 花蓮技術團：東竹國小(花蓮縣富里鄉竹田村富田3號) 

(8) 臺東技術團：太麻里地區農會(臺東縣太麻里鄉外環路161號)。 

4. 榜示及通知：於調度單位及本會區改良場公告欄或網路公告第一階段錄

取名單。並依序通知調訓至指定地點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各區農業改良

場辦理之第二階段農業專業訓練課程。通知第一階段錄取者參加第二階

段農業訓練而未報到者，依成績通知次一順位參加第二階段訓練： 

(1) 彰化技術團：106年6月28日(星期三)。 

(2) 嘉義技術團：106年6月28日(星期三)。 

(3) 臺南技術團：106年6月28日(星期三)。 

(4) 高雄六龜技術團：106年6月21日(星期三)。 

(5) 屏東屏北技術團：106年6月27日(星期二)。 

(6) 宜蘭技術團：106年6月28日(星期三)。 

(7) 花蓮技術團：106年6月28日(星期三)。 

(8) 臺東技術團：106年6月28日(星期三)。 

(二) 第二階段錄訓時間、地點、方式 

1. 錄訓時間: 

(1) 彰化技術團：預計106年7月3日(一)至106年7月14日（五）止，上午

8時至下午5時30分，不含例假日。 

(2) 嘉義技術團：預計106年7月3日(一) 至106年7月14日（五）止，上

午8時至下午5時，不含例假日。 

(3) 臺南技術團：預計106年7月10日(一) 至106年7月21日(五)止，上午

8時至下午5時，不含例假日。 

(4) 高雄六龜技術團：預計106年6月26日(一) 至106年7月7日(五)止，

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不含例假日。 

(5) 屏東屏北團：預計106年7月3日(一) 至106年7月14日(五)止，上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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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下午5時，不含例假日。 

(6) 宜蘭技術團：106年7月3日(星期一) 至106年7月14日止，上午8時至

下午5時，不含例假日。 

(7) 花蓮技術團：106年7月10日(星期一) 至106年7月21日止，上午8時

至下午5時，不含例假日。 

(8) 臺東技術團：預計106年7月3日(星期一) 至106年7月14日（五）止，

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不含例假日。 

2. 錄訓地點:  

(1) 彰化技術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彰化縣大村鄉田

洋村松槐路370號，04-852-3101) 

(2) 嘉義技術團：太保市農會(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58號，電話：

05-371-1101) 

(3) 臺南技術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臺南市新化區牧

場70號，電話：06-591-2901) 

(4) 高雄六龜技術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屏東縣長治

鄉德和村德和路2-6號，08-7389158)  

(5) 屏東屏北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屏東縣長治鄉德

和村德和路2-6號，08-7389158)  

(6) 宜蘭技術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宜蘭蘭陽分場(宜

蘭縣三星鄉大義村上將路3段81巷6號，花蓮場03-852-1108 分機

1900 、蘭陽分場 03-989-9707) 

(7) 花蓮技術團：富里鄉農會羅山碾米廠2樓會議室(花蓮縣富里鄉羅山

村9鄰東湖6號，03-852-1108 分機1900) 

(8) 臺東技術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臺東市中華路一

段675號，089-325110) 

3. 錄取方式： 

(1) 筆試及實務考試內容：占60%，考試範圍為農業專業訓練期間之課程

內容，筆試方式以是非、選擇、簡答題及申論題或其他適合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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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實務考試依本會農業改良場訓練實務課程內容決定。 

(2) 上課考核：占40%，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區農業改良場訓練期間，考

核上課內容，上課公約、學習態度、團隊合作、個人行為等事項。 

(3) 農業專業訓練：應全程參加10個工作日訓練及1日的考試，訓練期間

不得請假，請假者，或於訓練上課期間累積遲到早退超過4次者，或

遲到早退累積時間超過4小時者、或有違主辦單位公約，情節嚴重，

具有上開任一情形者，予以退訓，並應賠償訓練費用。 

(4) 訓練獎助金：正取及備取者，得支領10個工作日之訓練期間之訓練

獎助金1,064元/日。被退訓者，經考試未正取或備取為準農業師傅

者，均不得請領本訓練獎助金。未參加考試、或出席考試惡意作答

者、或經錄訓單位主客觀認定有參加農業專業訓練之實，而無從事

準農業師傅之意者，不得請領本訓練獎助金，並應賠償訓練費用。 

(5) 農業專業訓練證明：參加農業專業訓練，經筆試及實務考試合格正

取者，俟經持續於農場農業專業實務訓練合格及計畫執行結束後，

經考核合格者，授予農業專業訓練證明。 

(6) 交通及住宿：農業專業訓練期間，報名者應自理交通，需住宿者，

費用由報名者繳予主辦單位，惟是否有住宿房舍，仍應視各訓練單

位實際可容納住宿而定。 

(7) 其他：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區農業改良場辦理之第二階段10個工

作日之農業專業訓練課程，及後續成為農業師傅，均受各人切結書

約制。切結書如后附件，報名時請於現場簽名蓋章及繳交，未於現

場簽定切結書者，請重新簽定。 

4. 榜示及通知：於本會改良場辦理之農業專業訓練課程結束後4天內(臺南

技術團及花蓮技術團至遲於106年7月24日(一)前)於本會各區農業改良

場及調度單位公告欄或網路公告錄取名單，並依序通知報到。 

八、 錄取及進用： 

(一) 訓練合格錄取之人員進用，依成績高低名次順序遇缺遞補進用，錄取人

員接到通知於期限內攜帶公立醫院檢查合格體檢表辦理到職手續，逾期

以棄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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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錄取人員於進用後均需擔任實際從事農糧工作(嫁接、剪枝、套袋、疏

花、施肥、採收、噴藥、除草等）及其他與農業相關之各項工作，不得

轉調內勤行政工作。  

(三) 本計畫與外界求職補習班無任何合作關係。託人關說者，恕不錄用。 

(四) 備取人員有效期間自公告日起至計畫結束為止，如逾期未能進用即視同

無效。  

(五) 錄取為準農業師傅者為專職，不得兼職，並應受調度單位指揮調派，拒

絕接受派工2次者將予解僱。 

(六) 本計畫錄取為準農業師傅後，加入勞工保險。具有農民保險身分者經錄

取為準農業師傅後，在重複農業保險及勞工保險182天後將自動喪失農

民保險身分，請報名者自行衡酌。 

九、 本計畫獎助(勵)項目及標準如下： 

(一) 準農業師傅就業及專業訓練獎助 

1.就業獎勵：準農業師傅從事農務工作每人每月最高核發新臺幣(以下

同)8,800元(每人每小時50元，每月以176小時為限，並至計畫執行結束

為止)。符合任用資格者須於同一調度單位連續參加勞工保險滿30日，始

得請領上開獎勵金。 

2.務農基金：準農業師傅從事農務工作每人每月工作達144小時以上者，當

月儲存務農創業獎勵金10,000元；每人每月工作80小時以上，143小時以

下者，當月儲存5,000元獎勵金；每人每月工作未達80小時者，不予儲存

獎勵金。期間獎勵金以專戶儲存於調度單位，且同一準農業師傅須於同

一調度單位連續就業到計畫執行結束為止，始可領回上開獎勵金；計畫

執行期間中途自動離職或不適任被調度單位解僱、資遣者，或其他原因

無法繼續成為準農業師傅者，不得領回上開儲存之務農基金。 

3.訓練獎助：本訓練獎助金133元/時。 

(1)勞工安全訓練：報名者，應全程參加勞工安全須知與職業道德等勞動

相關課程訓練，並依實際參與訓練時數，每人核發 133元/時之訓練獎

助金，未參加勞工安全訓練，或遲到超過 1 小時者，予以退訓，不得

成為準農業師傅，且不得領取訓練獎助金、另應支付訓練費用。 

(2)農業專業訓練：應至指定地點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區農業改良場辦理

之10個工作日農業專業訓練及1日考試，依實際參與訓練時數(不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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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日)，核發訓練獎助金。  

(3)調度單位辦理之田間農業專業訓練獎助：準農業師傅應依調度單位指

定田間接受農業專業訓練，訓練期間不得請假，是日有缺席、遲到、

早退情形者，不得支領本訓練獎助金。 

4.交通津貼： 

(1)106.06.01-106.12.31：期間準農業師傅全日於需工單位(不限同一單

位)工作者，每人每日補助交通費100元，半日補助50元，是日未上工

者，不得請領本津貼。每人每月最高補助交通費3,000元。 

(2)107.01.01-107.05.31：期間準農業師傅於需工單位(不限同一單位)有

工作1小時以上事實者，每人每日補助交通費150元，是日未上工者，

不得請領本津貼。每人每月最高補助交通費4,500元。 

(3)以上，直至計畫執行結束為止，本項津貼包含調度單位辦理之田間農

業專業訓練，惟勞工安全訓練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區農業改良場辦理

之農業專業訓練及考試期間不得支領本交通津貼。 

5.年終獎金：參加本計畫無提供年終獎金。 

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保留本補助予各調度單位計畫停止或所涉計畫經費及

內容等變更權利，本試辦計畫未盡事宜，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另案函釋統

一說明。 

 


